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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牧王”、“本公司”或“发行人”）及全体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

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

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

者查阅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

书全文。

本次发行前， 公司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

的承诺如下：

（

１

）公司控股股东九牧王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

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发行

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２

）实际控制人林聪颖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林聪颖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

所持有的九牧王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股权， 也不由九牧王国际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回购该部分股权。

（

３

）顺茂投资、睿智投资、铂锐投资、智立方投资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

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发行

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４

）金石投资承诺

若公司刊登招股说明书之日距其对公司增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不满十二个月的，在其对公司增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也不由发

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否则，即公司刊登招股说明书之日距其对公司增资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满十二个月的，则自公司股票在证券

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发行人的股

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５

）同时，作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林聪颖、陈金盾、陈加贫及陈加

芽承诺

各自控制的公司法人股东锁定期满后，在担任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期间， 每年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

量占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如无特别说明，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

Ａ

股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已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５５１

号文核准。

三、本公司

Ａ

股股票上市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字［

２０１１

］

２４

号文批准。

四、股票上市概况

１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３

、股票简称：九牧王

４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５６６

５

、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

５７

，

２９３

万股

６

、本次

Ａ

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

７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

１

）公司控股股东九牧王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

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发行

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２

）实际控制人林聪颖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林聪颖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

所持有的九牧王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股权， 也不由九牧王国际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回购该部分股权。

（

３

）顺茂投资、睿智投资、铂锐投资、智立方投资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

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持有的发行

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

４

）金石投资承诺

若公司刊登招股说明书之日距其对公司增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不满十二个月的，在其对公司增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也不由发

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否则，即公司刊登招股说明书之日距其对公司增资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满十二个月的，则自公司股票在证券

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发行人的股

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５

）同时，作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林聪颖、陈金盾、陈加贫及陈加

芽承诺

各自控制的公司法人股东锁定期满后，在担任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期间， 每年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的股份；

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数

量占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８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发行中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的

２

，

４００

万股股份自本次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

定

３

个月。

９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发行中网上资金申购

发行的

９

，

６００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起上市交易。

１０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１１

、上市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１

、

中文名称

：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２

、

英文名称

：

ＪＯＥＯＮＥ ＣＯ．

，

ＬＴＤ．

３

、

注册资本

：

４５

，

２９３

万元

（

本次发行前

）

４

、

法定代表人

：

林聪颖

５

、

变更设立日期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３

日

６

、

住所

：

泉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清蒙园区

７

、

邮政编码

：

３６２００５

８

、

电话

：（

０５９２

）

２９５５７８９

９

、

传真号码

：（

０５９２

）

２９５５９９７

１０

、

互联网网址

：

ｗｗｗ．ｊｉｕｍｕｗａｎｇ．ｃｏｍ

１１

、

电子信箱

：

ｉｒ＠ｊｏｅｏｎｅ．ｎｅｔ

１２

、所属行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

１３

、营业范围：生产纺织品、服装、皮革服饰、家具、运动鞋及相关技术的交

流和推广（出口不含配额许可证管理品种）。

１４

、主营业务：公司是中国领先的商务休闲男装品牌企业，公司采用业务

纵向一体化的模式进行男装的设计研发、生产、销售及品牌推广，产品包括男

裤、茄克及其它服饰类产品，公司产品以自制生产为主，委托加工生产为辅，采

用直营和加盟相结合的模式进行销售， 致力于让男士拥有高性价比的精工时

尚服饰，满足不同场合的穿着需求。

１５

、董事会秘书：吴徽荣

１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１

）董事

本公司目前共有董事

９

名，列表如下：

姓名 在本公司职位

林聪颖 董事长

陈金盾 副董事长

陈加芽 董事

、

总经理

陈加贫 董事

、

副总经理

林沧捷 董事

、

副总经理

张景淳 董事

、

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

薛祖云 独立董事

童锦治 独立董事

王茁 独立董事

（

２

）监事

本公司目前共有监事

３

名，列表如下：

姓名 在本公司职位

李志坚 监事会主席

张晓薇 监事

陈爱华 监事

（

３

）高级管理人员

本公司目前共有高级管理人员

１０

名，列表如下：

姓名 在本公司职位

陈加芽 总经理

、

董事

陈加贫 副总经理

、

董事

林沧捷 副总经理

、

董事

张景淳 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

、

董事

林玉熊 副总经理

柯敏坚 副总经理

曾勇 副总经理

徐芳 副总经理

林荣宗 副总经理

吴徽荣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１７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债券情况：

截至目前，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表：

姓名 人员类型

持股数量

（

万股

）

所持股份占本次发行后总

股本的比例直接持股 间接持股

林聪颖 董事长

０ ３３，７５０．００ ５８．９１％

陈金盾 副董事长

０ ２，４１２．００ ４．２１％

陈加芽 董事

、

总经理

０ ２，１１０．５０ ３．６８％

陈加贫 董事

、

副总经理

０ １，２０６．００ ２．１０％

林沧捷 董事

、

副总经理

０ ０ ０

张景淳 董事

、

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

０ ０ ０

薛祖云 独立董事

０ ０ ０

童锦治 独立董事

０ ０ ０

王茁 独立董事

０ ０ ０

李志坚 监事会主席

０ ０ ０

张晓薇 监事

０ ０ ０

陈爱华 监事

０ ０ ０

林玉熊 副总经理

０ ０ ０

柯敏坚 副总经理

０ ０ ０

曾勇 副总经理

０ ０ ０

徐芳 副总经理

０ ０ ０

林荣宗 副总经理

０ ０ ０

吴徽荣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０ ０ ０

除上述情况外，截至目前，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持

有本公司股票、债券的情况。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九牧王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Ｊｏｅｏｎ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有公司本次发行前

７４．５１４８％

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

林聪颖通过控制九牧王投资，间接控制公司本次发行前

７４．５１４８％

的股权，

对公司具有控制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三、股东情况

１

、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情况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

（

万股

）

股份比例

持股数

（

万股

）

股份比例 限售期限

（

月

）

九牧王投资

３３

，

７５０．００ ７４．５１４８％ ３３

，

７５０．００ ５８．９０７７％ ３６

个月

顺茂投资

３

，

０１５．００ ６．６５６７％ ３

，

０１５．００ ５．２６２４％ ３６

个月

睿智投资

３

，

０１５．００ ６．６５６７％ ３

，

０１５．００ ５．２６２４％ ３６

个月

铂锐投资

３

，

０１５．００ ６．６５６７％ ３

，

０１５．００ ５．２６２４％ ３６

个月

智立方投资

２

，

２０５．００ ４．８６８３％ ２

，

２０５．００ ３．８４８６％ ３６

个月

金石投资

２９３．００ ０．６４６８％ ２９３．００ ０．５１１４％ １２

个月

本次发行股份

－ － １２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９４５０％ －

其中

：

网下配售部分

－ － ２

，

４００．００ ４．１８９０％ ３

个月

网上资金申购部分

－ － ９

，

６００．００ １６．７５６０％

无

合计

４５

，

２９３．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５７

，

２９３．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

２

、本次发行后，前十大

Ａ

股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例

１

九牧王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３３７，５００，０００ ５８．９１％

２

泉州市铂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０，１５０，０００ ５．２６％

３

泉州市睿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０，１５０，０００ ５．２６％

４

泉州市顺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３０，１５０，０００ ５．２６％

５

智立方

（

泉州

）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２，０５０，０００ ３．８５％

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３，３４２，６３２ ０．５８％

７

金石投资有限公司

２，９３０，０００ ０．５１％

８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６７４，０９４ ０．４７％

９

青岛国信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５７１ ０．３５％

１０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７１，３０９ ０．２９％

１０

中国农业银行福利负债基金

－

农行

１，６７１，３０９ ０．２９％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１２

，

０００

万股

二、发行价格：

２２

元

／

股

三、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

２

，

４００

万股，网上资金申购发

行

９

，

６００

万股。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２６４

，

０００

万元。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

验，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出具了天健正信验（

２０１１

）综字第

０２００７７

号《验资报

告》。

五、发行费用总额、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

８

，

６９５．０１

万元，其中承销保荐费

７

，

９２７．９２

万元、审计及

验资费

２２４．００

万元、律师费

９２．５０

万元、信息披露费

２６３．００

万元、印花税

１２７．６５

万

元、新股发行登记费用及上市初费

５７．７３

万元、招股说明书印刷费

２．２１

万元。

本次发行每股发行费用：

０．７２

元。 （按本次发行费用总额除以发行股数计

算）

六、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２５５

，

３０４．９９

万元

七、本次发行后全面摊薄每股净资产：

６．０４

元（按本次发行后净资产除以

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净资产按本公司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净

资产和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计算）

八、本次发行后全面摊薄每股收益：

０．６３

元（按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经审计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

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公司接受或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

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五、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六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基本情况

上市保荐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东明

住所： 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Ａ

层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０１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０８３

保荐代表人： 文富胜、牛振松

联系人： 庄玲峰、文富胜、牛振松、梁勇、赵凯

二、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发行人申请其

Ａ

股股票上市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

Ａ

股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的条件。 上市保荐人同意推荐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

发行人：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

（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Ａ

层）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

A

股） 粤照明（

B

股）

股票代码：

000541

（

A

股）

200541

（

B

股）

公告编号：

2011-018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26

日上午

9

：

00

时

2

、召开地点：本公司五楼会议室（佛山市禅城区汾江北路

64

号）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4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

、主 持 人：董事长兼总经理钟信才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

33

人，代表股份

252,335,839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25.79%

。

2

、

A

股股东出席情况：

A

股股东（代理人）

17

人，代表股份

242,272,918

股，占公司

A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2.16%

。

3

、

B

股股东出席情况：

B

股股东（代理人）

16

人，代表股份

10,062,921

股，占公司

B

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4.47%

。

四、议案审议与表决情况

1

、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51,322,1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1,013,6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

0.4%

。

A

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42,272,918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B

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049,277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89.93%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1,013,644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

权

10.07%

。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2

、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51,322,1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1,013,6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

0.4%

。

A

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42,272,918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B

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049,277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89.93%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1,013,644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

权

10.07%

。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3

、关于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51,322,1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1,013,6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

0.4%

。

A

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42,272,918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B

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049,277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89.93%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1,013,644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

权

10.07%

。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4

、

2010

年度独立董事工作述职报告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51,322,1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1,013,6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

0.4%

。

A

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42,272,918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B

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049,277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89.93%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1,013,644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

权

10.07%

。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5

、关于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51,322,1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1,013,6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

0.4%

。

A

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42,272,918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B

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049,277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89.93%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1,013,644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

权

10.07%

。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6

、关于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52,335,83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A

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42,272,918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B

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0,062,921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7

、关于增补赵勇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51,322,1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1,013,6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

0.4%

。

A

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42,272,918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B

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049,277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89.93%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1,013,644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

权

10.07%

。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8

、关于增补张颖启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51,322,1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1,013,6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

0.4%

。

A

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42,272,918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B

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049,277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89.93%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1,013,644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

权

10.07%

。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9

、关于独立董事年度津贴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51,322,1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1,013,6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

0.4%

。

A

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42,272,918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B

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049,277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89.93%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1,013,644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

权

10.07%

。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1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51,322,1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1,013,6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

0.4%

。

A

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42,272,918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B

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049,277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89.93%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1,013,644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

权

10.07%

。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11

、关于续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251,322,19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9.6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1,013,6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

0.4%

。

A

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42,272,918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B

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9,049,277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89.93%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1,013,644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

权

10.07%

。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12

、关于

2011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8,350,7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89.18%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1,013,6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

10.82%

。 根据有关规定，关联股东欧司朗控股有限公司、佑昌灯光器材有限公司及庄坚毅

对本项议案回避表决。

A

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7,705,585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B

股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645,145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38.89%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1,013,644

股，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表决

权

61.11%

。

表决结果：本议案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会议的全过程由广东天爵律师事务所陈紫芸、 谢勐跃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以及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合

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天爵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5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2206

证券简称：海 利 得 公告编号：

2011-037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5

月

19

日以直接发放、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26

日上午

9

：

30

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参加会议的董事为

:

高利民先生、黄卫书先生、黄立新先生、宋

祖英女士、葛骏敏先生、孟宏亮先生、张新觉女士，独立董事沈福荣先生、郑植艺先生、张旭先

生、邵毅平女士。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并表决了以下议案：

一、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具体内容： 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5

月

19

日收到独立董事郑植艺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

申请。 郑植艺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及其兼职的战略和投资委员会主

任职务，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公司董事会成员不低于法定人数。

鉴于郑植艺先生的辞职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人数的三分之一，根据《关于

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郑植艺先生的辞职报告

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新任独立董事后生效。在此之前，郑植艺先生仍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独

立董事职责。

公司董事会提名王玉萍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简历附后）

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

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需提请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部门审核无异议后提

交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补战略和投资委员会委

员的议案》；

具体内容：鉴于郑植艺先生已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其兼职的公司战略和投资委员会主任

的职务也不再担任。 现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增补王玉萍女士为公司战略和投资委员会主任职

务，待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其董事任职资格后生效。

三、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出资购买上海办公用房的

议案》

具体内容： 公司拟以不超过人民币

37,569,004

元的自有资金购买上海信虹房地产有限

公司坐落于上海市四川北路

859

号的中信广场的商品房，总面积

594.77

平方米，主要用于本

公司上海办公和全资子公司上海格迈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办公用。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

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公司出资在上海购买房产事宜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购买资产事宜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董事会同意本议案，具体合同签订、款项支付等事宜授权公司董事长全权办理。

《关于公司出资在上海购买办公用房的公告》全文将刊登于

2011

年

5

月

26

日的《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供投资者查阅，公告编号：

2011-038

号。

四、以

11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拟于

2011

年

6

月

13

日在浙江省海宁市经编园区经编六路浙江海利得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会议室召开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关于召开

2011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全文将刊登于

2011

年

5

月

26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供投资者查阅，公告编号：

2011-039

号。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附：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王玉萍，女，

1963

年

1

月

13

日出生，中国党员，高级工程师。

1983

年

-1995

年就职于中

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机械厂历任技术员、助理工程师；

1995-2005

年，就职于中日合资北京中

丽化纤机械有限公司、北京中丽制机化纤工程技术公司，任市场部、管理部部长、高级工程

师。

2005

年至今任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副秘书长。

王玉萍女士于

2011

年

4

月参加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第十六期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

格培训教育取得资格证书（证书编号：

05354

）。

王玉萍女士与本公司聘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王玉萍女士与本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持有本公司的

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206

证券简称：海利得 公告编号：

2011－038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资购买上海办公用房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关于出资购买上海办公用房的议案》。 详情如下：

一、交易概述

公司拟以不超过人民币

37,569,004

元的自有资金购买上海信虹房地产有限公司坐落于

上海市四川北路

859

号中信广场的商品房，总面积

594.77

平方米，主要用于本公司上海办公

和全资子公司上海格迈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办公用房，具体合同签订、款项支付等事宜授权

公司董事长全权办理。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公司出资在上海购买房产事宜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购买资产事宜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的名称：上海信虹房地产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及主要办公地点地：上海市武进路

289

号

419

室

法定代表人：丁劲松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310109000293897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上海市四川北路

859

号中信广场

22

层

04

室房产的所有权， 基本情况

如下：

1

、该房产所属项目名称为：中信广场，位于上海四川北路

859

号。 房地产权证号为

"

沪房

地虹字（

2002

）第

011943

号

"

，土地使用期限：

2052

年

6

月

6

日止。 房屋用途为：办公。

2

、该房屋建筑面积为

594.77

平方米，房屋总价款为人民币

37,569,004

元。

3

、定价依据：根据市场价格确定。

4

、该商品房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该资产的重大争议、诉

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涉及购买资产的其他安排

1

、本次资产购买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本次资产购买不构成关联交易，交

易完成后也不会产生关联交易。

2

、购买以上资产的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五、购买资产对公司未来经营的影响

公司拟在上海购置办公用房，用于公司市场开拓、产品展示、品牌策划宣传、客户接待、

业务洽谈等综合业务。使公司能更好地拓展市场空间，吸引高端人才、进一步完善公司国内、

国际的销售网络，提升公司形象，实现

"

世界领先的轮胎帘子布、涤纶工业长丝、灯箱广告材

料供应商

"

的企业愿景。 兼作全资子公司上海格迈佳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办公用房。

六、备查文件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2206

证券简称：海 利 得 公告编号：

2011-039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26

日在浙江

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决定于

2011

年

6

月

13

日召开公司

2011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进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一）大会召集人：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四）召开时间：

2011

年

6

月

13

日 下午

14:30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增补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增补王玉萍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三、出席会议对象：

（一）截止

2011

年

6

月

8

日

15:00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股东。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或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四、参加会议登记办法：

1

、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单位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股票账户

卡；社会公众股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

或证明、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

书、股东身份证复印件及股东股票账户卡。

2

、登记地点：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3

、登记时间：

2011

年

6

月

9

日上午

9:30-12:00

、下午

13:30-17:00

。

六、其他事项：

1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2

、联系人：潘晓婵

3

、联系电话：

0573-87989889 0573-87989196

（传真）

4

、邮政编码：

314419

5

、联系地址：浙江海宁经编产业园区经编六路

特此公告。

附：授权委托书（附件一）

股东登记表（附件二）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26

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女士

/

先生代表本人 （单位） 出席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

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1

、审议《关于增补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 股 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

1

、股东请在选项中打

√

；

2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3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附件二：

股东登记表

截止

2011

年

6

月

8

日（星期一）下午深圳交易所收市后本公司（或本人）持有海利得（股

票代码：

002206

）股票，现登记参加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持有人名称（或姓名）：

联系电话：

有效身份证明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股东账户号码：

持股数量：

联系地址：

日期：

2011

年 月 日


